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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机构，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省属以上驻泰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的工作部署和市领导的要求，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

生产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思想高度重视。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的决策部署上来，统

一到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上来，切实增强

责任感、紧迫感，把疫情防控摆在当前最重要的位置，充分

认识疫情对于安全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严峻挑战，决不能

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要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对照各自职责，



把安全生产工作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紧密结

合，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以非常规的措施，

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措施，

落实责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二、加强安全监管。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统筹疫情应

对和安全风险防控，毫不松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的安

全环境。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

段，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要对煤矿、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

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特种设备、城镇燃气等重

点行业领域，通过信息化、“侦察兵”式明查暗访、群众举

报等方法开展监督检查，通过远程视频等方式加强指导，保

持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不减。疫情防控期间，除承担生产口罩、

防护服、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以及与人民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食品生产运输销售、

医疗保障等行业领域外，煤矿、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建

筑施工、交通运输、食品和服装加工等人员密集型企业，要

按照国务院关于延长 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精神延长假期，

具体开工时间由市级主管部门另行通知。要全面调度、掌握

停产停工企业基本情况，督促企业加强管理，对重要设备设

施、防护设施进行重点管控，对危险区域警示标识进行再检

查再维护。要根据有关规定适时开工，未经验收和审核通过，



不得擅自复工复产。承担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以及与人民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和正常生产的企业，要加强现场安全

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安全生产。要对企业的生产、

经营环境进行一次大检查、大清理，尤其是对生产车间、劳

动密集型岗位、销售场所、员工宿舍等一些人员密集部位，

加强消毒、清洁工作和通风透气，为广大员工提供一个卫生

安全的生产经营环境。 

三、加强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开展疫情防治知识宣教，

各有关部门、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

领导下，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统一安排，认真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的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各级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和

密度，深入宣传疫情导致职工身体疾病对安全生产带来的不

利影响，有效防范“三违”现象发生。要大力提倡“口罩文

明”，引导广大职工增强自我防范和保健意识，落实对员工

健康情况的检测措施，杜绝患者和疑似患者进入生产经营场

所，最大限度减少交叉感染。 

四、强化应急处置。疫情防控期间，严格执行领导干部

在岗带班、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各级各

有关部门、各类生产企业都要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应

急措施，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实行“零报告”制度，做

到预案流程细化、力量准备充分、装备设施充足、培训教育

到位，加强应急队伍、器材、物资的准备和检查，确保各项



应急保障措施落实到位，一旦发生事故或紧急情况，第一时

间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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